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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利福生衛

地址:ll558台北市南港區忠孝來路六.段48
8號

聯絡人:王麗玉

聯絡電話:（02）27877337

傳真:（02﹚2653l062
電子倌箱:liyu﹫ida.gov.tW

受文者: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國聯合會

發文日期:中華民國l04年8月ll日

發文字號:部授食字第l04130227l號

速別: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:
附件:公告影本I份（Ⅱ2l020000Ii0￠I30227l00﹣l.PDF﹦

絲送修正「經本署查驗登記許可之嬰兒配方食品及較大嬰主旨

兒配方輔助食品’應以直接印製方式顯著標示辨識標記於

容器上,以利消費者辨識」,名稱並修正為「特殊營養食

品之嬰兒與較大嬰兒配方食品,應以直接印製方式顯著標

示辨識標記於容器上’以利消費者辨識」﹚’業經本部於中
華民國l04年8月l1日以部授食字第l041302265號公告修正

,茲檢送公告﹙今附件）影本l份’請查照。

旨揭公告附件請至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綱站（網址

:http:∕／www.fda.gov.tw∕）之「本署公告」綢頁下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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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縣市衛生局、法務部、內政部、財政吾I﹩、財政部關務署﹑經濟部、經濟部工業

局、經濟部國際貿易局、經濟部標準檢驗局、行政院腆紫委員侖、行政∣兜腆業委
員﹟臘業藥物搽物試驗所﹑行政院農業姿員會農糙署、財凹法人菠氏基金含、社
圈法人國家生技醫療產業策進會、財圍法人中華穀類食品工業技術研究所﹑財圍

法人中央富產會﹑財囤法人台灣優良農產品發展協含、財圍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

究所﹑財囤法人醫藥工業技術發展中心﹑中莘民國包裝飲用水發展協含、中華氏
國全國工業總侖、中箏氏國全圍商業總侖﹑中箏氏國直銷協含﹑中瞻氏國開發性

製藥研究協會、中華民國健服食品協會﹑中攀民國營卷食品協會、中華氏國營養
師公會全國聯今會、台灣保健食品學會﹑台灣食品良好作業規範發展協會、台潸

食品科學技術學含、台灣食品產業發展協會、台滯食品發展協含、台北市進出口
商紮同業公會、高雄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、台灣區大參麵製品工濰同紫公會﹑

台灣區玉米類製品工業同業公會、台灣區米穀工業同紫公含、台灣區冷凍水產堊
業同業公會、台灣區冷凍肉類工業同業公會、台灣區冷凍食品工業同業公會、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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灣區冷凍蔬呆工業同業工會、台潸區乳品工業同業公會、台灣區紅糖里業同業公
會、台灣區紙器工業同業公含、台灣麥粉工業同業公含、台潸區造紙工業同業公

會、台灣區植物油製煉工業同業公會、台灣區飲料工業同業公佇、台辮區製冰冷
凍冷藏工業同業公含、台潸區製茶工業同業公會﹑台灣銜製鏈商業同紫公會聯合

會、台灣製藥工業同業公會’﹑台灣區蔬采加工工業同業公會、台灣區雊造食品
工縈同業公含、蠱灣省進出口商業同業公含、台灣特珠營養食品協含、中華民國
藥師公含全國聊今會、中華氏國藥劑生公會全圓聯今會﹑中華民圍製藥發展l紛會
、台北市西藥代理商業同業公含、中縈民國西藥代理商業同業公含、中箏民國西

藥商業同業公含全國聯合含﹑台潸省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聯合含、台灣靜脈暨腸

道營養翳學會、台灣區罐頭食品工業同業公會、臺潸省商業含、臺潸省糕餅商業
同業公會聊令會、台渺營養駢學推廣協侖、台灣圍際生命科學侖﹑財圈法人台灣

食品產紫漿進會、社圃法人台濰生技產撚聯盟、中蕪食品添加物協侖﹑臺滯製藥
工紫同業公會、台北市生物技術服務商業同業公會、財圃法人牆藥品查驗中心、

臺灣烘焙油脂工業同業公會、社圓法人中華民國乳業協含

本部法規會、術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北區管理中心﹑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

理署中區管理中心﹑術生禍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南區管理中心（均含附件﹚嗨﹟茵!﹟’術生耦剎鄒食品藥物管理署瀚區管璦中心（均含附件﹚鼴翮廢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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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生福利部公告

發文日期;中華民圓l0￠年8∕】l】日

發文字號:部授從字第【04l302265號
附件:「特珠膂餐食品之嬰兒與較大嬰兒配芳
標紀於容器上’以利消費者辨識」l份

＝﹦＝▽＝﹦﹄c◇﹄﹣星﹡﹢﹄﹣﹣.﹄望﹣■－﹣.＝＝坊＃﹄岳左≡崖貍‧Z︼一‧古守

主旨:.修正「經本箸查驗登記許可之嬰鬼酉己方食品及較大嬰兒
配方輔助食品,應以直接印製方式顯著標示辨識標記於
容器上,以利消費者辨識」,名稱並修正為「特殊營養
食品之嬰兒與較大嬰兒配方食品,應以直接印製方式顯
著標示辨識標記於容器上’以利消費者辨識」’並自即
日生效。

依據: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第十款。
公告事項:
一、修正「經本署查驗登記許可之嬰兒配方食品及較大嬰兒
配方輔助食品’應以直接印製方式顯箸標示辨識標記於
容器上’以利消費者辨識」’名稱並修正為「特殊營養
食品之嬰兒與較大嬰兒配方食品,應以直接印製方式顯
著標示辨識標記於容器上,以利消費者辨識」如附件。

二、公告前已取得本部查驗登記許可之嬰兄與!絞大嬰兒配方
食品’其辨識標記應於一百零五年七月一日前適用本修
﹣正親』定p

耐Il本:本部法規會

鄒及蔣丙灌
蹦一頁﹙共一瓦﹚


